
附件 1：

北京市外地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妥善解决外地农民工在本市务工期间工伤保

险问题，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国务院令第 375 号）、劳

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有关问题的通

知》（劳社部发〔2004〕18 号）及本市工伤保险规定，制定

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各类企业、有

雇工的个体工商户以及在外省市注册（简称外地注册），在

京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企业，包括成建制在京承揽施工的单

位（以下统称用人单位）和与之形成劳动关系的外地农民工。

本办法所称外地农民工，是指在国家规定的劳动年龄

内，具有外省市农业户口，并与用人单位形成劳动关系的人

员。

第三条 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外地注册的用

人单位原则上应当在注册地为招用的外地农民工办理参加

工伤保险手续，缴纳工伤保险费。

外地注册用人单位未在注册地为农民工办理参加工伤

保险手续、缴纳工伤保险费的，在本市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期

间，应当按照《北京市实施〈工伤保险条例〉办法》（北京

市人民政府令 2003 年第 140 号）参加本市工伤保险。用人

单位应当携带相关材料到本市生产经营地所在区县社会保

险经办机构为外地农民工办理参加工伤保险手续，缴纳工伤

保险费。

参加本市工伤保险的外地注册用人单位离开本市时，应

当到参加工伤保险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终止参保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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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 用人单位参加社会保险，可以为外地农民工先

行办理工伤保险参保手续。

第五条 外地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由用人单位缴纳工

伤保险费，个人不缴费。按本办法缴纳工伤保险费，应以外

地农民工上年度月平均工资为缴费工资基数。外地农民工务

工时间不足 12 个月的，按实际务工时间计算月平均工资；

新招用的外地农民工以本人第一个月工资作为当年缴费工

资基数。

外地农民工缴费工资基数低于上一年本市职工平均工

资 60%的，以上一年本市职工平均工资的 60%作为缴费工资

基数；高于上一年本市职工平均工资 300%的，以上一年本市

职工平均工资的 300%作为缴费工资基数。

缴纳工伤保险费的费率按照《北京市实施〈工伤保险条

例〉办法》及相关文件执行。

第六条 已参加本市工伤保险的用人单位，其外地农民

工在本市工作期间受到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用人单

位、外地农民工或者其直系亲属可以作为申请人，到参保地

的区县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劳动能力鉴定机构、社会保险经

办机构，按照本市工伤保险规定申请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

定、核定工伤保险待遇。

第七条 用人单位在本市为外地农民工办理了工伤保险

参保手续并按时足额缴费，经本市区县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认

定为工伤的，其工伤保险待遇按照本市规定执行，符合工伤

保险基金支付项目的，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

用人单位招用外地农民工，应当及时向参保地的区县社

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缴费人员增加手续，办理参保人员增加

手续后发生的工伤费用，符合工伤保险基金支付项目的，由

工伤保险基金支付。

用人单位终止缴费的，自终止缴费的次月起，其伤残等

级为五至十级的外地农民工的工伤保险待遇由用人单位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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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

第八条 外地注册的用人单位办理终止本市参保手续，

应当根据伤残等级为一至四级的外地农民工工伤治疗情况，

确定一次性支付其住院伙食补助费的金额，并在办理移交参

保地区县街道、乡（镇）社会保障事务所实行社会化管理手

续前支付给工伤职工。

被认定为因工死亡或者被认定为工伤且伤残等级达到

一至四级的外地农民工的供养亲属抚恤金或伤残津贴、护理

费，由参保地的区县街道、乡（镇）社会保障事务所按月上

报支付月报，区县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按月邮寄给享受待遇的

本人，并执行本市工伤保险待遇的调整政策。

第九条 被认定为工伤且劳动能力鉴定伤残等级达到一

至四级的外地农民工，享受的伤残津贴、护理费，按月支付，

直至丧失领取条件时止；本人自愿选择一次性领取工伤保险

待遇的，一次性支付标准按照工伤发生之日或者职业病诊断

之日的年龄以及伤残等级核定，具体标准为：

（一）满 16 周岁不满 30 周岁伤残等级一级的为 20 万元；

二级为 18 万元；三级为 15 万元；四级为 13 万元。

（二）满 30 周岁不满 50 周岁伤残等级一级的为 15 万元；

二级为 12 万元；三级为 11 万元；四级为 9 万元。

（三）满 50 周岁以上伤残等级一级的为 9 万元；二级为

8 万元；三级为 7 万元；四级为 6 万元。

第十条 因工死亡的外地农民工的供养亲属，符合享受

供养亲属抚恤金条件的，按月支付，直至丧失领取条件时止。

本人自愿选择一次性领取供养亲属抚恤金的，一次性支付的

标准为：配偶为 8 万元；其他供养亲属为 5 万元，其中子女

（含弟、妹）按照年满 18 周岁终止领取的供养余年计算，

具体标准见附表。

供养亲属有数人的，按上款标准一次性支付总额不超过

15 万元。



第十一条 外地农民工按照本办法第九条、第十条规定

一次性领取工伤保险待遇的，本人应当在申请核定一次性伤

残补助金、丧葬费、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待遇时确定，并由本

人与用人单位和区县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签署协议，一次性领

取各项工伤保险待遇后，终止工伤保险关系，用人单位和区

县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不再支付工伤保险待遇。

已经按月领取伤残津贴、护理费、供养亲属抚恤金待遇

的，不得再按照本办法第九条、第十条规定一次性领取工伤

保险待遇。

第十二条 用人单位在本市和外地均未给外地农民工缴

纳工伤保险费，外地农民工在本市工作期间受到事故伤害或

者患职业病的，用人单位、外地农民工或者其直系亲属可以

作为申请人，按照《工伤保险条例》和《北京市实施〈工伤

保险条例〉办法》的规定申请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核

定工伤保险待遇。外地注册的用人单位，应当到本市生产经

营地的区县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劳动能力鉴定机构、社会保

险经办机构，申请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核定工伤保险

待遇。本市注册的用人单位，应当到注册地的区县劳动保障

行政部门、劳动能力鉴定机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请工

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核定工伤保险待遇。认定为工伤的

外地农民工，其工伤保险待遇、劳动能力鉴定费等按照本市

的标准由用人单位支付。

第十三条 用人单位未给外地农民工缴纳工伤保险费，

或者未按核定的标准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的，外地农民工可以

向用人单位在本市生产经营地的区、县或者市劳动保障行政

部门劳动监察机构举报。

第十四条 用人单位未给外地农民工缴纳工伤保险费，

又未按照本市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标准支付工伤保险待遇

的，外地农民工与用人单位因此发生的争议，外地农民工可

以向用人单位在本市生产经营地的区、县劳动争议仲裁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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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申请仲裁。

第十五条 用人单位在外地参加工伤保险的，应当向其

在本市生产经营地的区县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提交参保地社

会保险经办机构的相关证明。其招用的外地农民工在本市工

作期间受到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用人单位、外地农民

工或者其直系亲属应当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到用

人单位工伤保险参保地的有关部门申请工伤认定、劳动能力

鉴定、核定工伤保险待遇。

第十六条 外地农民工工伤保险未尽事项，按照《工伤

保险条例》及《北京市实施〈工伤保险条例〉办法》和本市

工伤保险规定执行。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 2004 年 9 月 1 日起实施。本办法实

施前已受到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外地农民工，未超过 1

年的工伤认定申请时限，且目前其用人单位仍在本市生产经

营的，参照本办法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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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供养子女（弟妹）一次性待遇支付标准

单位：万元/人

供养年限 子女

1 0.4

2 0.9

3 1.3

4 1.7

5 2.2

6 2.6

7 3.0

8 3.5

9 3.9

10 4.3

11 4.8

12 5.2

13 5.6

14 6.1

15 6.5

16 6.9

17 7.4

18 7.8


